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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一、 基督是我們的至寶 (腓3:1-12)： 
1. 喜樂是活在主裡面的記號（1) ： 

 
 
 

2. 真實的割禮（2-4)： 
a. 應當防備三種人： 

 
 
 

b. 要受真割禮： 
 
 
 

3. 為要得著基督(5-8)： 
a. 先前以為靠肉體是與我有益的（5-6): 

 
 
 
 

b. 現我卻以得著基督為至寶（7-8): 
 
 
 
 
 

4. 在基督裡的得著（9-14)： 
a. 因信而得的義(9)：取用基督的所是 

約3:3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見神的國。 
 
 
 
 

b. 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(10)：經歷基督的所做 
 
 
 
 

c. 經歷死裡復活的大能(11)：活出基督的榮美 
 



 
 
 

d. 得著基督所以得著我的（12)： 
 
 

e. 得著神在基督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(13-14)： 
 
 
 
            二、追求得著基督的態度(腓3:12-16)： 

1. 不以為已經得著了，乃是竭力追求(12-13)： 
 
 
 
 
 

2. 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著標竿直跑(13-14)： 
 
 
 
 
 

3. 神引導追求基督的人（15-16): 
太5:48   所以你們要完全，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。 
 
林前2: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們也講智慧。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 
要敗亡之人的智慧。 

 
 
 
            三、 效法追求要得著基督的弟兄們 (腓3:17-21)： 

1. 要效法保羅的榜樣（17)： 
 
 
 
 
 

2. 不要學習世人的樣式（18-19)： 
 
 
 
 
 

3. 在救恩裡的人的指望（20-21）： 
 


